
关于申请报废大汪社康中心（南侨花园）

自动扶梯的复函

区卫健局：

贵局《关于申请报废大汪社康中心（南侨花园）自动扶

梯的函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我局回复如下：

南侨花园自动扶梯系原租户（廖氏川菜）自行投资建设，

并未在我单位进行固定资产入账。因我单位为物业产权人，

所以该自动扶梯的特种设备备案登记在我单位，由原租户

（廖氏川菜）负责每年的特种设备维护保养。鉴于该自动扶

梯建成时间久远，设备老旧，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且已达到报

废年限，我单位同意贵单位对该自动扶梯进行报废，现我局

授权贵单位开展特种设备报废工作，拆除施工时做好安全措

施，保障安全。

此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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